
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

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

我们作为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根

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

意见》等法律法规及《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

的有关规定，本着认真、负责的态度，经认真审阅相关材料，与公司相关管理层

人员进行了询问和沟通后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就公司相关议案发表独立意见

如下： 

一、《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<洲际项目B座（13-18层）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>

暨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： 

本次董事会对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规定，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，

其他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。该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

司章程》相关规定，我们同意本项关联交易议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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